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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謝謝蘇委員指教，不過我想這部分應該由部長來承諾比較恰當，因為他是教育部長。 

蘇委員巧慧：院長的承諾，大家當然會更期待，院長一句話，部長當然就會把預算編下去。 

林院長全：我如果承諾，他向我要錢，如果他承諾，他從自己預算裡去考量。 

蘇委員巧慧：那部長怎麼說？ 

潘部長文忠：謝謝委員對這部分的關切。隨著我們即將實施 107 年度十二年國教的課綱，我們目前

開始在準備的就是實施這些的必要設備，包含委員剛才提到的藝文課稅所需，但這些可能要逐

步到位，就如委員所說的，目前確實還相當不足。 

蘇委員巧慧：所以你可以承諾明年在這部分會向院長爭取嗎？院長現在就站在你旁邊！ 

潘部長文忠：我們會來考量增加這部分，教育部會向委員會來酌提。 

蘇委員巧慧：今天在此利用時間提到這部分，是因為我非常肯定院長主持文化會報的方向，也肯定

有這樣文化體驗的課程可能會納入未來孩子的課程當中，本席身為一位媽媽及一名委員，我同

樣支持這個計畫。你們在文化會報當中提到，增加文化體驗課程是為了培養潛在藝術消費人口

，我認為不只如此。如同我剛剛舉例，不論韓國或阿根廷，這些國家之所以將課程納入，是因

為他們體認到這樣的藝術課程真正培養孩子的洞察力、美感教育與思辨能力，這些部分才是未

來孩子最重要的能力。我在此希望院長能夠答應朝這個方向走，為兩個部會爭取更多的預算。 

林院長全：謝謝蘇委員的指教，我希望兩個部會在這方面都能做得很好，不過預算要從零基預算的

觀念來思考。 

蘇委員巧慧：那麼我們就會繼續追下去了！ 

主席：請鄭委員天財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鄭委員天財：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辛苦了！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7 時 51 分）主席、各位委員。沒問題，謝謝。 

鄭委員天財：今天要與林院長再談──應積極提升原住民教育程度，上次也跟林院長提了，監察院

101 年 9 月 6 日的調查報告特別提到原漢平均餘命落差大的原因，關鍵在「失業」！另外，監察

院也認為教育程度依舊是影響原住民「就業」和「收入」的關鍵，根據監察院的兩份調查報告

，我們可以發現，原住民平均餘命較一般民眾低與就業有關，而就業及所得又與教育程度有關

，所以提升原住民族教育程度最為重要，它影響到平均餘命、原住民的經濟及各方面。 

原漢平均餘命落差高達 10.22 歲；至於原漢經濟落差，原住民族家庭在貧窮線以下及近貧戶有

78.4%，原住民家庭貧窮率高達全體家庭的 4 倍；原住民族失業率為 4.13%，當然也比非原住民

高很多；原漢大專生粗在學率落差高達 33.21%；原漢 15 歲以上教育程度落差高達 21.59%，也

就是等於 22%。所以 6 月 21 日在這個場合，本席進行施政質詢，請林院長指派政務委員協調，

有關原住民學生升學外加名額的部分，現在是外加 2%，應該調高為外加 5%，林院長當時的回

應非常的好，你說你非常重視，確實需要正視及極力設法來改變，還特別提到會請林萬億政務

委員來協調、瞭解。結果教育部長 23 天後就發文了，7 月 15 日發文的內容為：「整體外加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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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由 2%調高至 5%確有其風險考量，恐造成學校教學資源設備無法因應」。我要跟部長及院

長說明，民國 96 年以前，原住民的升學名額沒有所謂的外加，只要分數達到就進去就讀，96 年

開始改為外加，經過幾年後，外加百分之二造成原住民學生升學非常困難，所以本席及所有的

原住民立法委員每年在歷次的會議都提出質詢。依據 102 年教育部答復本席的公文，針對大專

校院原住民學生粗在學率落差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說明乙份（如附件），其中肆、改進策略中

一、檢討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措施：研議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外加名額比例由 2%提高至 5%。

當時就已經有這樣的研議，所以在 103 年教育部修正發布保障原住民升學辦法，其中特別提到

，原住民特殊科系，可以依原住民就讀現況專案調高比率；其調高之比率，由教育部會同原民

會及大專校院定之。 

如果我們看蔡總統的原住民族政策主張，擴大原住民學生進入各級學校之外加名額。所以本

席要請林院長再次指派林萬億政務委員，因為他最近可能比較忙，希望能夠針對這個部分請林

萬億政務委員再邀請教育部和原民會，好好協調可以嗎？ 

林院長全：是不是請潘部長就這部分現在有的問題先做說明，我們再來看怎麼解決，好不好？ 

鄭委員天財：我現在沒有要你答復說一定要，協調嘛！讓專家的林萬億政務委員去協調，畢竟法律

已經授權了，在 103 年的時候法規已經授權，由教育部來調高。 

林院長全：是，剛才部長有跟我提到，這個並不是都沒有辦法，可能某些系所外加有困難，才會有

…… 

鄭委員天財：所以要再做協調，畢竟不是只有我在主張。 

林院長全：我瞭解。 

鄭委員天財：蔡總統也主張要擴大外加，總是要好好協調，不是 21 天就做決定，好不好？ 

林院長全：這樣好了，我再請林政務委員就你所關心的部分，來瞭解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可能途徑。

不過，這邊我想特別跟鄭委員說明一下，我自己對原住民教育部分也許瞭解不是那麼多，但是

我也讀了一些東西，包含嚴長壽先生在臺東地區做了很多有關原住民教育的研究，我覺得他有

些想法是可以接受的，譬如，如果讓別的民族接受所謂漢人的教育，有時候對它幫助不是那麼

大，真正是要幫助他們能夠很實用，在他們的地區就業有直接幫助的，這種教育也許像你剛剛

提的失業率那部分的改善其實有效果，而且對他們整個生活品質提升有幫助。 

鄭委員天財：都可以，少很多…… 

林院長全：所以我覺得…… 

鄭委員天財：原住民族教育法其實也有這些，只是要好好落實…… 

林院長全：是的，所以我覺得，也許不是要在現在國立學校裡面直接加百分比，用別的方式給它一

些專案教育，那個部分也許對他們更實用、幫助更大。你剛剛講的部分，因為我擔心協調最後

的結果已經結論出來，再協調不見得有更大的幫助，希望請林萬億政務委員就這個部分能夠做

通盤考慮之後，跟你做個說明好不好？ 

鄭委員天財：好，就請林萬億政務委員再好好瞭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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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好。 

鄭委員天財：好，我們接著看。上一次我也跟院長提到教育經費的部分，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

三條去年修正之後，106 年度教育經費就增加了 179.81 億元，這是整體的。當時也就是 6 月 21

日特別希望林院長、教育部這邊，能夠特別增加提撥給原住民的比例，要做什麼呢？就是希望

能夠縮短原漢的教育程度，不是只有升學，沒有錯，應該還包括更多的教育經費資源。當時我

們特別要求，是希望能夠真正落實在原住民最需要的教育經費，所以我列了 8 項，就不在這邊

逐一唸出來，你們回去再好好的看。 

我們來看這 179.81 億，因為原住民的教育真的需要好好提升，我們希望在這麼多的經費裡面

，能夠有更高的比例，但後來就只有 4 億的經費。我們來檢視這 4 億經費是不是真正用在最需

要的地方？上次在預算質詢的時候，本席曾提過，現在再列幾個部分讓部長可以做考量。 

106 年度編了 1.7 億經費改善偏鄉國民小學師生宿舍，老師與學生的宿舍包括一般的校舍，究

竟能否在原住民族的教育經費裡面支用？事實上，根據立法院過去的討論是不應該的，而且原

住民族教育法第十二條也規範得很清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辦理原住民學生住宿，末項還規

定其住宿及伙食費用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補助。此處所謂的補助是指生活中住宿及伙食費用，

並非興建費用，如果是興建經費，這 1.9%也都不夠。所以學校校舍的興建與修建，不應該拿原

住民族非常有限的教育經費來用，立法院在民國 90 年的時候也做過這樣的決議。 

再看 106 年度教育部新增的 3,755 萬元，是用來補助大專校院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運作及辦

理活動。這筆經費原本是 0，現在變成 3,000 多萬，究竟要做什麼，事實上也還沒有做規劃，本

席特別去問了教育部的同仁。因為經費不多，本席希望能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規範，讓我們

的教育能夠提升。 

潘部長文忠：委員非常關心原住民族教育及預算，委員提到的這八個項目是比較明確的細項。有關

大專校院原資中心，原住民學生在大學進行相關課程時，如果學習上有困難，需要被幫忙，這

樣的資源中心最能夠給予實質上的協助。 

鄭委員天財：這個我了解…… 

潘部長文忠：另外，這次原住民族教育所增加的 4 億，剛剛講的那個部分是屬於它本來的基礎之外

，其實對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包含他們的實驗教育，還有院長剛剛特別提到原住民地區孩子

的這些需要，今年就增加了將近兩億，因為在部落的學校相當多，這些都和委員所提到的這八

項有相當程度的吻合。因為委員長期的關注，讓原住民族在預算增加的同時，也能夠考量到是

否符合這些部落學校孩子的需求。 

鄭委員天財：很明確的，就是不要再放在校舍方面。 

有關專任族語教師部分是蔡總統的一個政策主張。蔡總統說，建立專任族語教師制度，並提

高其待遇；林院長 6 月 3 日在這裡提出的施政方針報告，也特別提到建立專任族語教師制度，

有效傳承原住民族族語、歷史及文化；而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六條也有規定。所以已經有法

源了，可以馬上做。第二十六條規定，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得遴聘原住民族耆老或具相關專長人

士，並已訂定相關認證辦法。具體辦法都已經出來了，只要有經費，就可以直接去做。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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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不要做而已，而且這是蔡總統的政策主張，也是林院長今年第一次的施政方針報告時所提

的，因此，教育部應該要針對這部分馬上編列專任族語教師的相關預算。當然無法全面來做，

但可以先從原住民族的重點學校做起，用約聘僱的形式，不需要先有教師的資格，因為原教法

第二十六條已經有一個授權的規定在，因此，用約聘僱的方式即可。至於其他部分，因為有些

學校的學生較少，也可以由縣市政府來主管，一個老師可以負責數所學校的教學，是否可以朝

這個方向來努力？ 

潘部長文忠：我也跟夷將主委討論過此事，這裡可能要先釐清一點，委員也是教育方面的專業，應

該也瞭解，談到專任就會涉及師資培育法，而那個方式跟原來我們想要朝耆老文化的方向可能

有點格格不入。但若是如委員所提，以約聘僱方式為之的面向來看，這個部分就不會受師培法

等相關資格規範所限制。關於這部分，我會再跟夷將主委進一步來討論，那麼這個方向的可行

性就會高。 

鄭委員天財：就是依照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六條來辦就對了，好不好？好，謝謝院長、部長。 

主席：請蔣委員乃辛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蔣委員乃辛：（18 時 6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現在時間已經超過晚

上六點了，一般而言是快吃晚餐的時間，請問院長，你今天中午午餐吃什麼？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8 時 7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已經忘記了。 

蔣委員乃辛：午餐是自己買的還是別人幫你買的？ 

林院長全：我是吃從家裡帶來的便當。 

蔣委員乃辛：你覺得你今天的午餐是注重在吃飽還是營養，還是在健康？ 

林院長全：應該都要兼顧吧？ 

蔣委員乃辛：所以你覺得你今天的午餐可以吃飽，又健康、又營養，是不是？ 

林院長全：應該是的。 

蔣委員乃辛：你知道今天我們的孩子中午都吃些什麼？ 

林院長全：學校應該有供應營養午餐。 

蔣委員乃辛：你有沒有去瞭解他們今天中午吃些什麼菜？ 

林院長全：應該是每個學校都不盡相同。 

蔣委員乃辛：吃得飽嗎？吃得營養嗎？ 

林院長全：學校的營養午餐應該是要符合一定的規定。 

蔣委員乃辛：現在在網路上隨時都可以下載得到營養午餐的資訊。 

林院長全：是因為菜價高漲嗎？ 

蔣委員乃辛：不只是菜價高漲，你看看這些圖片，主食是炸雞腿，蝦仁豆腐、豆芽、什錦油豆腐、

螞蟻上樹、蔬菜、粉圓。這兩頁是兩所國中的部分，再看國小的菜單部分，三杯鮮菇百頁、香

蔥粉絲、綠花菜。院長，看到這幾張菜單，你覺得他們吃得飽還是吃不飽？ 

林院長全：這要看它的量…… 


